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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水務設施條例》  
(第 102 章 )  

《稅務條例》  
(第 112 章 )  

《差餉條例》  
(第 116 章 )  

《污水處理服務條例》  
(第 463 章 )  

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：  
紓困及振興經濟的措施─  
寬免差餉、退還薪俸稅及  

寬減水費、排污費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  
 

引言  
 
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， 行 政 長

官指令─  
 

C

 A   ( a )  制定《 2 0 0 3 年 差 餉 (豁免 )令》 (見 附 件 A)， 以 寬 免 二 零

零三年七月至九月季度的差餉；  

  ( b )  制 定 《 稅 款 豁 免 (2001 課 稅 年 度 )令》 (見附 件 B )， 以 退
 B

還二零零一至零二課稅年度的部分薪俸稅；以及  

( c )  制定《 2003 年水務設施 (減免用水收費 )規例》及《 2003
年 污 水 處 理 服 務 ( 減 免 排 污 費 及 工 商 業 污 水 附 加 費 ) 規
例》 (見附件 C 及 D )，以寬減二零零三年八月至十一月 
及D
為期四個月的水費、排污費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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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據  
 
紓 困 及 振 興 經 濟 的 措 施  
 
2 .  非 典 型 肺 炎 的 爆 發 對 香 港 經 濟 造 成 重 大 影 響 。 政 府 決 定 推 行

一 套 紓 困 措 施 ， 幫 助 市 民 渡 過 現 時 的 經 濟 困 難 ， 以 及 在 疫 症 受 到

控 制 後 振 興 本 港 的 經 濟 。 部 分 的 紓 困 措 施 可 以 行 政 方 式 推 行 (例
如 租 金 寬 減 ， 以 及 豁 免 就 逾 期 未 繳 差 餉 徵 收 的 5%附 加 費 )， 但 其

他 涉 及 收 入 的 措 施 則 需 要 制 定 相 關 的 附 屬 法 例 才 可 實 施 。 需 要 制

定 法 例 的 措 施 包 括 寬 免 差 餉 、 退 還 薪 俸 稅 、 寬 減 水 費 、 排 污 費 及

工 商 業 污 水 附 加 費 ， 以 及 豁 免 某 些 受 疫 症 影 響 最 嚴 重 的 行 業 的 牌

照費。  
 

寬 免 差 餉  
 
3 .  根 據 建 議 ， 政 府 將 給 予 所 有 差 餉 繳 納 人 一 次 過 的 差 餉 寬 免 。

住 宅 物 業 的 寬 免 額 相 等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七 月 至 九 月 季 度 的 實 際 應 繳

差餉額或 1 ,250 元，以較少者為準。非住宅物業的寬免額相等於

該季度的實際應繳差餉額或 5 ,000 元，同樣以較少者為準。  
 
4 .  共 有 2 7 2 萬 個 物 業 將 會 因 這 項 寬 免 差 餉 措 施 而 受 惠 。 估 計

90%的 差 餉 繳 納 人 在 有 關 期 間 ， 將 無 須 繳 付 任 何 差 餉 ， 其 餘 10 %
的差餉繳納人將可享有 1 ,250 元或 5 ,000 元的差餉寬免額。所有

租 住 公 屋 的 租 戶 將 獲 全 數 寬 免 七 月 季 度 的 差 餉 。 98%的 街 市 檔 位

及 82%的店舖和商業處所在七月季度的差餉亦將全數獲得寬免。

有關的寬免措施並不適用於地租繳款。  
 
5 .  為 紓 緩 受 影 響 較 嚴 重 行 業 所 面 對 的 資 金 週 轉 困 難 ， 政 府 推 行

進 一 步 的 措 施 ， 豁 免 就 二 零 零 三 年 四 月 至 六 月 季 度 逾 期 未 繳 差 餉

所 徵 收 的 5%附 加 費 ， 為 期 三 個 月 。 這 項 措 施 在 公 布 後 已 透 過 行

政方式即時實施。  
 

退 還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二 課 稅 年 度 部 分 薪 俸 稅  
 
6 .  這 項 一 次 過 的 退 稅 措 施 ， 旨 在 紓 解 民 困 及 刺 激 本 地 消 費 。 根

據 建 議 ， 所 有 須 繳 付 薪 俸 稅 及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的 納 稅 人 將 獲 退 還 所

繳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最後稅款的 50%，每個個案以 3 ,000 元為

上 限 。 至 於 選 擇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的 夫 婦 則 會 分 別 收 到 退 款 支 票 ， 但

退款總額以 3 ,000 元為上限，或相等於他們所繳二零零一至零二

年度應繳稅款的 50%全數，以較少者為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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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超 過 130 萬 名 納 稅 人 將 會 因 退 稅 措 施 受 惠 ， 而 當 中 超 過 70
萬名納稅人會獲退還所繳二零零一至零二年度應繳稅款的 50%，

其餘 60 萬名納稅人則可獲退還全數 3 ,000 元稅款。  
 

寬 減 水 費 及 排 污 費  
 
8 .  根 據 建 議 ， 政 府 會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八 月 起 寬 減 水 費 、 沖 廁 用 淡

水 及 排 污 費 四 個 月 ， 以 減 輕 市 民 和 工 商 業 的 負 擔 。 每 個 登 記 用 戶

由二零零三年八月至十一月四個月期間會獲寬減以下費用─  

 ( a )  水 費  
 ( i )  住宅用途，以 267 元為上限；  
 ( i i )  非住宅用途，以 2 ,133 元為上限；  
 ( i i i )  沖廁用淡水，以 267 元為上限。  

 ( b )  排 污 費  
 ( i )  住宅用途，以 67 元為上限；  
 ( i i )  非住宅用途，以 533 元為上限。  

9 . 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八 月 至 十 一 月 期 間 ， 每 四 個 月 發 單 一 次 的 帳

戶 ， 可 按 照 已 宣 布 的 上 限 獲 一 次 過 的 寬 減 ； 每 月 發 單 的 帳 戶 ， 最

多 可 分 四 次 獲 寬 減 ， 總 寬 減 額 與 已 宣 布 的 上 限 相 同 。 對 於 每 月 發

單 的 帳 戶 而 言 ， 未 用 盡 的 寬 減 額 將 撥 入 下 一 張 帳 單 內 ， 直 至 四 個

月 寬 減 期 完 結 或 取 消 帳 戶 為 止 ， 以 較 先 者 為 準 。 此 後 ， 未 用 的 寬

減額會取消。  
 

10 .  實施上述寬減後，約 80%的用戶於本財政年度的第二個發單

季 度 將 無 須 繳 付 水 費 及 排 污 費 ， 這 包 括 住 宅 用 戶 (約 220 萬 個 水

費用戶及 200 萬個排污費用戶 )、非住宅用戶 (約 18 萬個水費及

排 污 費 用 戶 )以 及 沖 廁 水 用 戶 (約 21 ,000 個 )。 以 上 寬 減 估 計 令 政

府在該四個月內損失共 4 .79 億元收入。  
 

寬 減 工 商 業 污 水 附 加 費  
 
11 .  至 於 30 個 指 定 行 業 共 1 5 , 0 0 0 商 戶 繳 付 的 工 商 業 污 水 附 加

費 ， 將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八 月 起 計 四 個 月 內 所 發 出 的 帳 單 獲 寬 減

60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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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與水費及排污費一樣，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的寬減方法如下：  

( a )  每四個月發單一次的帳戶，會獲得一次過寬減；以及  
 
( b )  每個月發單的帳戶，將於該四個月內分四次獲得寬減。  

 
13 .  實 施 這 項 寬 減 ， 預 計 平 均 每 個 商 戶 可 於 該 四 個 月 期 間 少 付

2 ,670 元，估計政府在該四個月內會少收約 4 ,200 萬元。  
 

豁 免 牌 照 費  
 
14 .  作 為 整 套 紓 困 及 振 興 經 濟 措 施 的 一 部 分 ， 政 府 將 豁 免 以 下 牌

照及許可證收費一年：  

( a )  旅行代理商牌照；  

( b )  旅館牌照；  

( c )  卡拉 OK 場所牌照及許可證；  

( d )  戲院牌照；  

( e )  食肆牌照；  

( f )  酒牌；  

( g )  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；  

( h )  小販牌照；以及  

( i )  的 士 、 公 共 小 巴 、 學 校 巴 士 (包 括 用 作 學 生 服 務 的 私 家

小 巴 及 私 家 巴 士 )以 及 所 有 非 專 營 公 共 巴 士 的 汽 車 及 相

關牌照費用。  
 
15 .  豁 免 上 述 某 些 牌 照 費 的 措 施 ， 必 須 先 制 定 附 屬 法 例 後 才 可 實

施 ， 而 部 分 法 例 的 制 定 ， 須 經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通 過 。 正 如

下 文 第 22 段 所 述 ， 我 們 下 星 期 將 會 就 牌 照 費 的 豁 免 措 施 ， 向 行

政會議提交另一份文件。  
 
 



 

 

-  5  -

 
命令及規例  
 
16 .  為 推 行 上 述 措 施 ， 我 們 須 制 定 多 項 附 屬 法 例 ， 詳 情 載 於 以 下

各段。  

寬 免 差 餉  
 
17 .  《 2003 年差餉 (豁免 )令》 (見附件 A )寬免二零零三年七月至

九月季度的差餉，住宅物業以 1 ,250 元為上限，而非住宅物業則

以 5 ,000 元為上限。寬免措施適用於定期發出的差餉單，以及向

新估價物業所發的臨時差餉單。  
 
退 還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二 課 稅 年 度 部 分 薪 俸 稅  
 
18 .  《稅款豁免 ( 2 0 0 1 課稅年度 )令》 (見附件 B)豁免納稅人繳付

二 零 零 一 至 零 二 課 稅 年 度 應 繳 的 部 分 薪 俸 稅 或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稅

款。  
 
寬 減 水 費 、 排 污 費 及 工 商 業 污 水 附 加 費  
 
19 .  《 2003 年 水 務 設 施 (減 免 用 水 收 費 )規 例 》 及 《 2003 年 污 水

處 理 服 務 (減 免 排 污 費 及 工 商 業 污 水 附 加 費 )規 例 》 (見 附 件 C 及

D )， 分 別 寬 減 二 零 零 三 年 八 月 至 十 一 月 為 期 四 個 月 的 水 費 、 排 污

費及工商業污水附加費。  
 
豁 免 牌 照 費  
 
20 .  上 文 第 14 段 所 述 豁 免 某 些 牌 照 費 的 措 施 ， 須 透 過 制 定 下 述

附屬法例執行—  

( a ) 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將 需 要 藉 制 定 《 旅 行 代 理 商 條

例》 (第 218 章 )、《卡拉 OK 場所條例》 (第 573 章 )及
《道路交通條例》 (第 374 章 )下的規例，豁免旅行代理

商 牌 照 費 、 卡 拉 OK 場 所 牌 照 及 許 可 證 費 用 ， 以 及 的

士 、 公 共 小 巴 、 學 校 巴 士 (包 括 用 作 學 生 服 務 的 私 家 小

巴 及 私 家 巴 士 )和 所 有 非 專 營 公 共 巴 士 的 汽 車 及 相 關 牌

照費用，為期一年；以及  

( b ) 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和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將 分 別 需 要 藉

制定《公眾娛樂場所條例》 (第 172 章 )及《應課稅品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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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 (第 109 章 )下的規例，豁免戲院牌照費及酒牌費一

年。  

 
21 .  至 於 旅 館 牌 照 費 、 食 肆 牌 照 費 、 受 限 制 食 物 售 賣 許 可 證 費 及

小 販 牌 照 費 ， 減 免 及 退 還 費 用 的 權 力 已 在 各 有 關 條 例 或 規 例 內 訂

明 。 因 此 無 須 另 行 制 定 附 屬 法 例 。 而 豁 免 該 等 費 用 的 措 施 可 藉 行

政方法執行。  
 
22 .  所 需 立 法 工 作 完 成 後 ， 我 們 會 在 短 期 內 再 向 行 政 會 議 就 上 文

第 2 0 ( a )段所述的牌照費豁免措施提交文件。  
 
23 .  為 了 盡 快 落 實 紓 困 措 施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起

實 施 這 些 豁 免 措 施 。 為 了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前 提 供 即 時 的 紓

緩 ， 政 府 推 行 進 一 步 的 措 施 ， 有 資 金 週 轉 困 難 而 又 需 要 於 二 零 零

三 年 五 月 期 間 繳 交 小 販 牌 照 費 的 小 販 ， 可 向 政 府 申 請 即 時 豁 免 有

關小販牌照費。這項措施將透過行政方式即時實施。 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24 .  須作出立法修訂的紓困措施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-  

刊登憲報  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 

提交立法會審議  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 

25 .  各 項 紓 困 措 施 應 當 盡 快 落 實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建 議 有 關 附 屬 法 例

應 在 刊 登 憲 報 當 日 起 生 效 ， 而 非 在 立 法 會 對 該 等 附 屬 法 例 進 行 不

否 決 或 不 提 出 修 訂 的 議 決 程 序 的 期 限 屆 滿 後 才 生 效 。 這 樣 做 是 有

必 要 的 ， 因 為 可 確 保 差 餉 寬 免 措 施 可 由 七 月 的 季 度 生 效 、 在 二 零

零 三 年 七 月 退 還 薪 俸 稅 、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八 月 寬 減 水 費 、 排 污 費 及

工 商 業 污 水 附 加 費 ， 以 及 由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起 落 實 各 項 牌 照 費 的

豁免措施。  
 
 
有關建議的影響  
 
26 .  建 議 對 經 濟 、 財 政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會 有 影 響 ， 詳 情 載 於 附 件

  
 E
 E。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建 議 不 會 影 響

有 關 條 例 下 現 有 條 文 的 約 束 力 。 建 議 對 生 產 力 或 環 境 沒 有 影 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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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 行 這 些 措 施 所 需 要 的 任 何 額 外 人 手 ， 將 由 有 關 部 門 根 據 二 零 零

三至零四年度政府開支預算所得撥款應付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27 .  我 們 已 與 立 法 會 議 員 及 各 行 業 代 表 討 論 各 項 紓 困 措 施 的 方

案 。 他 們 的 意 見 ， 尤 其 是 立 法 會 七 黨 聯 盟 所 建 議 的 措 施 ， 均 已 納

入本文件所建議的措施內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28 . 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和市民的查詢。  
 
 
查詢  
 
29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疑問，可致電 2810  3729 向財經

事 務 及 庫 務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 庫 務 ) ( 管 理 會 計 ) 梁 耀 發 先 生 查

詢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